
 

会计学专业辅修人才培养方案 

（专业代码 120203K） 

 

一、培养目标 

会计学辅修专业培养具备管理、经济、法律等方面基本知识，系统掌握会

计学基本理论、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，有较强的继续学习的能力，能在企事业

单位、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从事财会、审计实务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。 

 

二、培养要求 

系统学习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，熟悉会计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，

具有一定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能较好地

胜任财会、审计相关工作的需要。 

 

三、修读要求与学位  

学生修读时间为两年。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不少于 4 门课程的学习且

未达到辅修专业要求，可申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辅修课程

修读证明；修满规定的 21 学分且满足相应条件1，可申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辅

修专业证书；修满规定的 34 学分（含辅修专业论文 4 学分）且满足相应条件，

可申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专业辅修学士学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申请辅修证书、学士学位相应条件详见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辅修专业（双学位）管理办法》 



 

四、教学计划表 

 

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

开设学期/周学时 

课程承担单位 
考试 

类型 
3 4 5 6 

1 040043A 会计学基础 3    会计学院 考试 

2 041205A 中级财务会计  5   会计学院 考试 

3 040134A 成本管理会计  4   会计学院 考试 

4 040264A 审计学   4  会计学院 考试 

5 040014A 财务管理学 4    会计学院 考试 

6 041204A 高级财务会计   4  会计学院 考试 

7 040284A 会计信息系统    4 会计学院 考试 

8 040082B 财务分析   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9  辅修专业论文    4 会计学院  

小计 7 9 8 10 34 

备
选
课
程 

040392B 金融企业会计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040442B 行业会计比较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040252B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040452B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040402B 内部审计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040072B IT 审计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040352B 高级审计 2 会计学院 考查 

注： 

1 备选课不单独开设，学生可插入辅修专业相关课程的班级中学习，并参加考试； 

2 如备选课程学分不足，院（系）可根据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（2013

年）》中相应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适当调整，以满足学生修读的需求。 

 


